
海口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海未保办〔2023〕7号

海口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海口市2023 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宣传月”暨“六·一”国际儿童节
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教育，

结合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和主题教育相关宣传要求，促进

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支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

现将《海口市2023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暨“六·一”

国际儿童节活动方案》印发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海口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5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李广龙；联系电话：6863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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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2023 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
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方案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全社会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结合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和主题

教育相关宣传要求，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

未保领导小组”）定于2023年6月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海口市202

3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暨“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

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海南省未成年人

保护和预防犯罪规定》等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

内容，以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为主要载体，开展形式多样

的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活动和关爱保护活动，强化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的思想认识，广泛凝聚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社会共识，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培养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合格接班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活动目的

以维护广大未成年人的根本利益，为未成年人服务为根本宗旨，

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我市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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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高未成年人的整体素质。营造

全社会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

童的氛围，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的社会环境。

三、活动时间

2023年 6月1日—6月30日。

四、宣传重点

(一)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社会各界深刻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

年人的殷切期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重要要求，切实增强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深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

引导各有关方面准确把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和政策导

向，合力画好保护未成年人的“同心圆”。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

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参与权等权利取得的显著成效，切实让广大未成年人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引导未成年人知党史、感党恩、立远志、

跟党走。

（二）推进法治宣传教育。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规定、道路交

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防性侵、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

溺水、校园欺凌、心理健康等与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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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加强重点条款宣传。引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依法履行监护义务。

(三)培育发现报告意识。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强制报告主体自

觉履行法定义务，采取分众化、互动式、小范围专题宣讲等方式，

讲清楚强制报告的内在要求、方式方法和法律责任，推动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自觉落实责任。

五、活动内容

（一）举办海口市2023年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6月1日上午，市未

保办举办海口市2023年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宣传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通过接地气、求实效的主

题活动与热点话题打造，迅速引发社会关注，扩大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并参与

未成年保护工作。各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

（二）开展“点亮六一，共护未来”活动。各区未保领导小

组、市未保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实际，统一在5月31

日、6月1日19:30-22:00两个时段，在当地标志性建筑物或者重要

场所，通过LED屏幕或者其他光影设施，播放或者投放未成年人

保护相关宣传标语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公益广告。

（三）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系列公益宣传片展播。活动期间，

市未保办将结合实际围绕宣传重点制作未成年人保护系列公益宣

传片，在线上线下进行展播，并将系列公益宣传片推送至各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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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领导小组及市未保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进

行推广展播。

（四）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讲“三进”活动。按照《海口市

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法治宣讲“三进”活动方案》要求，

结合未成年人的学习、活动实际和成长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

治宣讲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引导未成年人监护人依法履行

监护责任，增强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五）组织开展“社会防护场所整治”宣传活动。结合工作

实际,协调相关单位基层站所深入校园周边,对校园周边酒吧、水

吧、休闲吧、网吧、台球厅、文身店、旅馆等营业性场所及烟(含

电子烟)、酒、彩票销售网点,进行法律法规宣传,禁止其售卖恐怖、

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饰品和出版物,禁止其容留或提

供未成年人吸烟、逃课、文身等服务,杜绝学校周边的“黄赌毒”

等社会丑恶现象。

（六）组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活动。各区未保领导小组、市

未保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引导社区、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组织，采取一助一、

多助一、大手拉小手的方式，通过献爱心、研学游等方式，为特

殊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七）典型事迹宣传活动。挖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典型

人物、先进事迹，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通过讲述故事、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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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等方式，在门户网站、新闻媒体等平台予以推广，营造良好

工作氛围。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是通过学习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

重要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护苗”专项

行动的具体举措。各区未保领导小组、市未保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

实际，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将活动抓实抓好。要加强组

织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分管领导要认真制定本地区

本部门宣传方案，明确宣传重点，丰富活动内容。

(二)加强工作统筹。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统筹，把握时间

节点、活动节奏，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媒体等多种途径

加强宣传。相关部门要投入优质宣传资源，强化相关宣传活动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5月31日 19:30-22:00;6月 1日19:30-22:00

选取确定当地标志性建筑物或重要场所，通过LED屏幕或者其他

光影显示设施，在特定时间内播放或者投放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宣

传标语（推荐标语：1.携手“童”行，护“未”成长;2.一切为了

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3.全面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保障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4.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5共

建良好社会环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6.关心爱护未成年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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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结合宣传活动开展，加大对农村留

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其他困境儿童探访力度，推进关爱

保障政策措施落实，帮助解决未成年人面临的实际困难。

(三)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各级各部门要根据本方案，按照自

身职能，积极协调配合相关单位共同做好相关工作。同时做好相

关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于6月26日前将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的典型经验和有益做法报

送市未保办指定邮箱邮箱（etflk@haikou.gov.cn），市未保办对

各级各部门报送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同时呈送市未保领导小组领

导和上级未保办。

mailto:etflk@haikou.gov.cn），市未保办将会把各级各部门报送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呈送市未保领导小组领导，并将其作为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议资料。
mailto:etflk@haikou.gov.cn），市未保办将会把各级各部门报送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呈送市未保领导小组领导，并将其作为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议资料。
mailto:etflk@haikou.gov.cn），市未保办将会把各级各部门报送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呈送市未保领导小组领导，并将其作为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议资料。

